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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国法为国际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自2002年司法考试以来，三国法题目均在第一卷，题型均
为选择题，所占分值一般为43～48分不等，约占第一卷的1／3左右。
从近年来的命题情况看，总体上，三国真题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重点恒重、注重热点和新增考点、偶尔
考查生僻考点。
重点恒重，表现在很多传统的重点问题在真题中反复出现，纵向来看，我们在解答历年三国法真题的
过程中，会多次发现许多真题所考查的知识点是一再重复出现的，只不过是题目中人物的称谓或案情
的叙述稍有不同而已。
关于热点和新增考点，基本上每年的新增考点或者热点问题，在当年或下一年的考题中也有所体现。

国际法部分近年在司法考试中所占分值为l2分左右(2008～2010年均为12分)。
其主要内容包括导论、国际法主体、国际法律责任、国际法上的空间划分、国际法上的个人、外交关
系与领事关系法、条约法、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以及战争与武装冲突法等大致九章的内容。
国际法曾经一度被排除在司法考试(或律考)之外，后来其重新被纳入司法考试大纲，主要是为了考查
考生对重大国际时事的国际法分析能力。
因此，近几年来真题所涉及的案例，实际上有不少是中国在外交实践中经常可能会碰到的热点问题，
考生应注意结合所学习到的知识，提高结合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
比如引渡和庇护，管辖权的冲突，战争犯罪，外交特权与豁免的范围，条约的效力、解释和适用等。
此外，一些国际法部分的考题往往是同时涉及几项制度或考点的综合性题目，需要考生对所涉及的制
度都有所记忆和理解，并能辨别具体制度间的具体差别。
因此，考生应以熟练地掌握每项制度的具体内涵为复习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知识进行融会贯
通，将相互联系的制度进行横向比较记忆，以一个点为线索将相关的制度串联起来，以应对此类综合
性的题目。
国际法的内容较多，知识点琐碎，各章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往往并不密切，体系比较庞杂，在国际法的
内容中，没有特别突出的重点章节，几乎每章都可能会出现考题。
因此，对于国际法的内容应全面掌握。
对有些考生而言，国际法的内容较为陌生，这就需要考生在复习过程中通过多做练习的方式巩固有关
知识点，否则容易在看完教材后很快就记忆模糊，从而导致在考试中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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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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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国际货物运输
 第四章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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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5）有关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判决应当提交的文件：请求认可和执行的申请书；经作出终
审判决的法院盖章的判决书副本；作出终审判决的法院出具的证明书，证明该判决属于本安排第2条
所指的终审判决，在判决作出地可以执行；身份证明材料。
向内地人民法院提交的文件没有中文文本的，申请人应当提交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
执行地法院对于本条所规定的法院出具的证明书，无需另行要求公证。
（6）申请认可和执行内地人民法院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判决时程序，依据执行地法律的规定。
（7）申请人申请认可和执行的期间为2年。
（8）原审判决中的债务人提供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理申请的法院经审查核实，应当裁定
不予认可和执行：根据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原审法院地的法律，管辖协议属于无效。
但选择法院已经判定该管辖协议为有效的除外。
判决已获完全履行。
根据执行地的法律，执行地法院对该案享有专属管辖权。
根据原审法院地的法律，未曾出庭的败诉一方当事人未经合法传唤或者虽经合法传唤但未获依法律规
定的答辩时间。
但原审法院根据其法律或者有关规定公告送达的，不属于上述情形。
判决是以欺诈方法取得的。
执行地法院就相同诉讼请求作出判决，或者外国、境外地区法院就相同诉讼请求作出判决，或者有关
仲裁机构作出仲裁裁决，已经为执行地法院所认可或者执行的。
内地人民法院认为在内地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判决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院认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执行内地人民法院判决违反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共政策的，不予认可和执行
。
判决，判决确定的债务人已经提出上诉，或者上诉程序尚未完结的，内地人民法院审查核实后，可以
中止认可和执行程序。
经上诉，维持全部或者部分原判决的，恢复认可和执行程序；完全改变原判决的，终止认可和执行程
序。
（10）内地地方人民法院就已经作出的判决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作出提审裁定，或者最高人民法院作出
提起再审裁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审查核实后，可以中止认可和执行程序。
再审判决维持全部或者部分原判决的，恢复认可和执行程序；再审判决完全改变原判决的，终止认可
和执行程序。
（11）在法院受理当事人申请认可和执行判决期间，当事人依相同事实再行提起诉讼的，法院不予受
理。
已获认可和执行的判决，当事人依相同事实再行提起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
对于不予认可和执行的判决，申请人不得再行提起认可和执行的申请，但是可以按照执行地的法律依
相同案件事实向执行地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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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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